广元市住房城乡建设局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广元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

对象
	检查频次
	检查比例
	检查方式
	计划

类型
	检查完成时限
	牵头实施部门
	检查事项内容
	参与部门
	参与部门事项

	1
	1.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检查；

2.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检查；

3.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检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全年1次
	第1、2项为10%，第3项为5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1.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2.对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商品房、不正当手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等情形的行政检查

3.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的监督检查

4.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1.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自媒体广告发布情况的检查；

2.对经纪机构价格行为的检查；

3.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

4.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2
	建筑市场检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在建工程
	全年1次
	5%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建筑“两工地”起重机械设备质量以及检测机构持续满足许可情况的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对“两工地”起重机械检验机构持续满足许可情况的检查

	3
	燃气企业检查
	对燃气经营许可证和燃气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全年1次
	5%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燃气经营许可证取得情况和燃气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对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违法违规充装行为、燃气企业公用燃气管道法定检验情况的检查

	
	
	
	
	
	
	
	
	
	
	气象部门
	对燃气生产经营场所落实防雷防静电安全措施情况的检查

	4
	物业服务企业检查
	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
	全年1次
	5%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1.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2.对电梯井道施工质量的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对电梯安装、使用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

	
	
	
	
	
	
	
	
	
	
	消防救援部门
	消防设施管理、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管理等检查

	5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检查
	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
	全年1次
	10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取得处置许可证、运营情况的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对生态环境事项的检查

	6
	1.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

2.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监督检查

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扬尘、工程质量及“安管人员”的监督检查

4.工程监理企业监督检查

5.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检查

6.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检查

7.对建筑业企业的监督检查


	在广执业的图审机构，勘察设计企业，市本级受监工地，监理企业，

建筑垃圾处置企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建筑业企业
	全年1次
	第1、2项为20%，第3、4项为

10%，第5、6项为5%，第7项为1%
	现场检查
	日常
	1、2项事项12月31日前，其余事项10月31日前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1.对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的行政检查。

2.对甲级、部分乙级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情况的行政检查。

3.对部分乙级及以下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情况的行政检查。

4.对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执业情况的行政检查。

5.对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执业情况的行政检查。

6.对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情况的行政检查。

7.对二级注册建筑师注册、执业情况的行政检查。
8.对建筑施工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安全生产条件的监督检查。

9.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10.对房屋和市政工程扬尘的监督检查。

11.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

12.对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教育培训和履行安全职责情况的检查。

13.对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及监理活动的监管。

14.对监理工程师考试、注册、执业、继续教育情况的监管。
15.对处置方案备案、许可证取得和处置行为情况的检查。

16.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活动的行政检查。

17.对造价工程师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的行政检查。

18.对总承包特级、一级、铁路二级及部分专业一级建筑业企业资质情况的行政检查。

19.对总承包特级、一级、铁路二级及部分专业一级除外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行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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